黄泉路上现真意 潘金莲三回人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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却说那潘金莲被武松拿长刀剜了心口，割下头来，血染武大灵牌，虽说是香消玉损，也算一命还一命，恩怨终了，彼此两清。潘金莲虽已亡身，竟还存有五感，只觉浑身轻飘飘纸一样薄，原来是五魂七魄马上要离体而去，只等阎王爷召唤。金莲念及自己红颜绿鬓，俏丽动人，却惨死武夫之手，一身粉肉世间男子无福消受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又念到当初自己贪玩纵欲，谋害武大，私通西门庆，白日宣淫，最终落得这番下场，真乃世事无常，时乖运蹇，宿命自有安排。趁着胡思乱想的当儿，一阵阴风刮过，潘金莲瞧见几只黑脚从地上渐渐浮出，被嚇了一跳。又转念一想自己已算半个鬼魂，理应看见许多常人看不见之物，有何怕得？登时安下心来，耐心等待这怪物完全显露原形。只见一黑一白两个身穿长衣、头戴高帽、长舌吐出、似人非人的地府使者，手持缉魂锁链，前来收取潘金莲与王婆二人魂魄。二使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黑白无常，那白无常不知施了何法，只见王婆魂魄飘起，一端锁链自动套紧了鬼魂脖子，另一端在白无常手里牵着。金莲瞧见那王婆鬼魂好似没有意识，浑身散发丝丝黑气，连忙低头环视自身，却瞧见自己黑气更甚，心中不禁悲呼休矣。黑无常缓步上前正欲捆绑潘金莲，惊觉这妇人虽刚死不久，魂魄已然成型，眼中清明，不禁轻咦一声。料想是妇人生前执念太重，五魂七魄无需施法便自动凝结，不曾想到那一声轻咦威力过重，在金莲听来不亚于天雷滚滚，险些魂飞魄散。黑无常急忙用缉魂锁链将金莲魂魄一捆，与白无常一同往鬼门关去了。
不知过了几时，潘金莲一行人等游至鬼门关前，只见城墙高耸入云，黑黝黝泛着寒光，更有鬼影重重附着于墙上，无数不得踏入鬼门关的孤魂野鬼在此日夜徘徊。零星几个残破灯笼挂在城门前，无风自动，微弱的光打亮了牌匾上三个描金大字：鬼门关。关前两侧，各有十八鬼王手持兵刃，面目狰狞，鬼卒如林，森然把守，目送一队队鬼魂入黄泉。金莲哪见过这等场面，饶是再心狠手辣也吓破了胆，锁魂链一解便跪坐在地，眼中泪珠点点，粉面一抹红，惹人垂怜。可惜那牛头马面并不领情，对这类软弱女子早已见怪不怪，直接提起妇人轻飘飘一缕魂，塞入鬼魂大军，推推搡搡地往黄泉去了。
潘金莲踉踉跄跄地走着，心中又是惊又是骇，又是懊恼又是愤懑，一面为自己将来要遭遇的一干事感到恐惧，一面更恨起武松、王婆、乃至西门庆等人来。过了鬼门关，踏上黄泉路，潘金莲只觉得脚下异常松软，不敢低头，只想匆匆走完。不知何时，身旁那些叫怨的、喊娘的、怒骂的鬼魂都已消失不见，只剩金莲一人。路边大丛的彼岸花摇摇曳曳，虚虚幻幻，让人分不清是真是假。花里逐渐浮出一个人影来，身材矮小，面容猥琐，不是死去的武大还是谁？见是武大，潘金莲停下脚步，心中顿生反感，可如今这形势，也不得不怕。这武大闭口不提生死之事，只是与妇人谈些家常。潘金莲忍着恶心恐惧，勉勉强强应着，却终究是忍不住软声哀求：“大哥快去投胎过好日子罢，何必在此为难奴？若有话便快快说罢，当初害你虽说我有一份，大头还是算在那王婆身上。”武大却是不语，身形慢慢变化，竟变成了当初被潘金莲谋害死的官哥儿。他仍穿着那红布肚兜，在襁褓中嗷嗷哭着。潘金莲虽三十多岁不曾有子，只恨官哥儿是那李瓶儿肚儿里的孩子，只把他当个工具，不曾当作人看。这会儿黄泉路上没有人世间那些你争我抢、尔虞我炸，同是鬼魂，听孩子哭的凄惨，潘金莲只得俯下身来将孩子抱在怀里，低声哄着，也算是善心勃发了一回。这妇人口中喃喃自语道，“那李瓶儿怕是怎么也没想到，她朝思暮想的官哥儿有朝一日也在我怀里哭去了！”正说着，那官哥儿又幻化身形，变成白猫一下子从潘金莲怀中跳出，窜进花丛中看不见影了。潘金莲怔愣在原地，心底隐隐知晓这一切不过是黄泉路上幻象罢了，心中说不出的五味杂陈。自己生前身陷囹吾中，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，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，如今仿佛梦醒，回头看才发觉万事荒唐。
又不知过了多少时日，潘金莲感到这黄泉路已快走到头，心中不详之感却愈加严重。一阵笑声传来，潘金莲打眼一看正是死去的李瓶儿和西门庆，牵手在那耳语调笑，你侬我侬。潘金莲只当是两人放屁，闭眼不看，只听李瓶儿唱道：
锦衣玉食皆成梦，欲壑难填恶贯空。巧言令色害人命，心狠手辣祸无穷。放纵情欲终遭报，恶果轮回天意同。生前罪孽何时尽，死后孤魂也无终。
金莲听后心中震怒不说，张口骂道：“你二人如今在这阴曹地府里同宿双飞，真是个有情人终成眷属！我一无钱财，二无身份，三无子嗣，生前死后皆无凭仗。生时除了依靠与那贼人枕上风月一番得宠，别无他法。媚上欺下，奸淫无度，借刀杀人，实乃争命是也。你今日如此咒我，可笑也是个频频通奸，谋害夫君，两面三刀的种儿。既然咱们三人今日地底黄泉相见，也倒不用避嫌，把话敞开了说个明白。”又转头对西门庆说道：“你这龌龊负心贼，专拿甜言蜜语哄骗奴，根上不过是贪图奴的美色。将奴娶入房中，不过是送奴上了一条不归路！奴心知你有情但无爱，竭力献身迎合于你，妄图保一生荣华富贵，不曾料想你这货如此不经用，连带害奴也被逐出家门，被那武松掏得肠子都出来。那李瓶儿固然三番五次妨碍于奴，但可恨程度不及你万一！”
正说着，血黄色的天空突然裂开一到大缝，一队阴兵阴将手持兵刃，不由分说架起潘金莲就走。金莲气急，哭喊道：“一群怪兵乱神，奴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，这就前来抓奴。你们是地下的鬼神，不知道人间道德堕落，草菅人命，乱象如麻！若是不信，便把我带到阎王那里去罢！”哪里知道，这群兵将就是奉阎王之命前来押送潘金莲。原来那阎王在阴曹地府早已观察潘金莲多时，虽觉这妇人生性好淫，倒也算是个敢爱敢恨、蔑视道德、自命不凡的奇女子。又看其身上黑雾缭绕，想必心有不甘，怨气极重不肯入轮回，便诏潘金莲来一见。
这边押送潘金莲到了阎王殿，只见几十尊阴森森的鬼像林立，阎王爷高坐在黑金蛟龙大椅上，横眉大眼，不怒自威，一群鬼官侍从在一旁垂手肃立。潘金莲虽然吓得腿软，碍于刚才的诳语，才强忍着没有跪坐在地。阎王问道：“潘金莲可知罪？”“奴知罪。”潘金莲心中紧张，不敢抬头看阎王，低声答道。阎王声音大了几分，“汝可知，汝毒杀自己的丈夫武大郎，谋杀官哥儿，随意残害无辜性命，又与西门庆私通，违反妇道，理应打入地狱，永生不得入轮回？好在本王仁慈宽厚，念及汝虽罪孽深重，但也倒算有几分可爱之处，特意网开一面，给汝指明一条道路，免汝下十八层地狱之苦。汝可愿削去六根清净，了断红尘，隐居避世，往后生生世世不问荣华富贵，一心吃斋念佛，为此生赎罪？”潘金莲听后心中一惊，一时怔愣不知作何回答，额上、背后却是冷汗频出。若在旁人看来，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报；但俗话说：本性难移。良久，金莲才答道：“阎王爷息怒。奴以为，人就是人，若没了七情六欲，说是福报，不如说是祸害！有了贪、嗔、痴，金莲才是金莲。奴这一生，自幼不得宠爱，三番五次被转卖奸淫，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一口心气儿。奴心中本有怨恨，黄泉一路走来也消散不少。奴已知罪，愿阎王爷随意打发奴罢。”
阎王听了不怒反笑，对着一旁的使者说道：“既然此女执意要有情，那就把她送往畜生道，体会一番人间疾苦。”潘金莲来不及辩解，眼前一花，竟又还魂到了人间，只是丢却了全部记忆，沦落为一户贫穷人家的牲畜，虽每日无休止地给人做苦力，仍动不动就被鞭打，最后竟累死在磨上。
回到大殿，潘金莲悠悠醒转，身上仿佛还残留着被抽打残留的痛觉，嘴中咝咝抽气。阎王问道：“如何？”潘金莲答道：“我才知为奴的滋味。”阎王二话不说，大袖一挥，潘金莲魂魄又落入人间，此次好巧不巧，竟转生到一只白猫身上。这白猫出生于深宅大院，本是一位姨太偷养。因正房正怀有身孕，十分受老爷宠爱，嫉妒不已，又得知这正房极其怕猫，便策划借猫令其流产。这姨太日日拿正房常用香料训猫，不惜打得白猫遍体鳞伤。潘金莲心中叫苦不迭，对姨太怨恨异常。这姨太寻得一日空隙，趁正房在亭中小憩，丫头去偏房寻蒲扇的功夫，令手下将猫放入亭中。潘金莲此番虽没有前世记忆，但窥见那妇人轻抚小腹，眼中柔情似水，于心不忍，竟关键时刻抑制住了本能。事后姨太毒计暴露，地位不保，便咬牙切齿地抓住白猫，将其生生扒皮致死。
再次醒转又在阎王殿内，潘金莲眼中隐隐有明悟之意，阎王无话，再次将其送入人间。这次却变成了一只蟋蟀，趴在一个风流儿院子里的树上，看这厮虽明媒正娶了老婆，仍天天与不同女人厮混。可怜这正妻却是真心实意，每每撞见这厮与人通奸，闭口不言其他，只是默默以袖遮面，泪流不止。每日这厮或领仆妇或领娼妓回房，潘金莲见状心中愤懑，便悄悄潜入其中，在其入睡之时隐匿床头，拿口器撕咬男子。这风流儿每次与女子厮混醒来便浑身痛痒难忍，与妻同睡则相安无事，暗自恼怒至极又无可奈何，请了风水道士也不见起效，长此以往竟渐渐收了淫心，只可惜那蟋蟀一日不小心被鸟儿捕食吃了。
此番醒转，潘金莲只觉身上再无先前枷锁缠绕的沉重之感，黑气消散，当即跪谢阎王大恩大德。原来潘金莲半生作恶，积累了太多罪孽，如今一一还清可以转生投胎为人。阎王道：“汝被武松所杀，虽说一命还一命，但其中弯弯绕绕却并非可以直接抵消。汝第一次生为牛马，那日夜鞭打你的人家就是武家后人，汝勤勤恳恳为其劳作一生，也算是给他们兄弟二人一个说法。汝第二次生在白猫身上，那正房夫人和未出生的孩子就是转世的李瓶儿和官哥儿，他们命中带有一劫，亏得汝心存一丝善念，救下母子二人，也算是了结前世恩怨。那花花公子西门庆本不应投胎为人，却不知怎的生魂与死魂分离，一部分进入轮回道，或许也是他命中定数。只可惜本性残留，仍好奸淫女子，汝助他走向正道，乃是以德报怨，你们二人也不会再有因果牵连。”一番话语听得潘金莲美眸含泪，她历经三世轮回，磨练了心性，此时粉面上媚意褪去，眼底清明许多。话毕，那阎罗大殿竟渐渐隐去，只剩潘金莲一人仍在原地跪拜。良久起身，定睛一看，往前便是奈何桥，过了奈何桥，便能投生转世，去往人间。过了这一遭，世间再无潘金莲。只有阎王一人独自叹息：“为何世俗都甘愿在这滚滚红尘中挣扎，摸爬滚打，也不愿落得个六根清净？情，情，情，一切皆因情而起，又因情而落！”

